
 

 

 

 

环 境 产 品 技 术 要 求 
                                    

HBC 37—2005 

 

 

 
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空气卫生香 

The Certifiable Technical Requirement for Environmental Labeling Products  

Sanitizing Incenses 
 

 
 

 

 

 

 

 

 

 

 

 

2005―01―25批准                           2005―03―01实施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总  局   发布 

 1



 

HBC 37—2005 
 
 
 
 

前      言 
 
 

本技术要求的制定目的是为了杀灭空气中病原菌,净化空气,保护人体健康,提倡使用对人体无

害，保护室内空气质量的产品。 

本技术要求对空气卫生香杀菌效果、吸入毒性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本技术要求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技术要求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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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产品技术要求 

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空气卫生香                HBC 37—2005 

The Certifiable Technical Requirement for Environmental Labeling Products 

Sanitizing Incenses 
 

1 范围 

本技术要求规定了空气卫生香类环境标志产品的定义、基本要求、技术内容和检验方法。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由中草药和其它天然植物粉末等材料混合而成的卫生香类产品。 

2 引用标准 

GB 15670–1995  农药登记毒理学实验方法 

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 11月版）  

3 定义 

空气卫生香：由中草药和其他天然植物粉末等材料制成的对室内空气中病原菌有一定杀灭作用

的卫生香。 

4 基本要求 

4.1 产品必须符合相关质量标准的要求。 

4.2产品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5 技术内容 

5.1 空气卫生香的杀菌效果必须达到表 1要求： 

表 1 产品杀菌效果 

项目 限值 

自然菌清除率，% ≥80 

金黄色葡萄球菌（标准菌）

大肠杆菌（标准菌） 有害菌杀灭率，% 

铜绿单假胞杆菌（标准菌）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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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产品毒性指标必须达到表 2要求： 

表 2 产品毒性要求 

项 目 指 标 

（大鼠）急性吸入 LC50（2h）mg/m
3
 ＞5000 

6 检验 

6.1技术内容 5.1的要求通过现场检查和文件审查的方式进行验证；  

6.2 技术内容 5.2的要求按 GB 15670-1995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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